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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资助中心：

本人 		，身份证号码： 			； 本人于 	年 			月进入湘潭理工学院，就读于学院 			系 	 专业 	班 ， 现就本人有关放弃国家助学金评选资格做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本人作为学生，自愿要求放弃国家助学金评选资格。

二、本人签订本承诺书完全出于自身真实意愿，自签订之日起， 即时生效。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

年	月	日
